







修政发〔2018〕48号


修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直各部门：
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圆满完成，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特制定《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实施方案》，现将此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修山镇人民政府
2018年8月27日
[bookmark: _GoBack]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实施方案

为打通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最后一公里，杜绝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攻坚政策真正惠及贫困群众，根据《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湘发电〔2018〕10号）、《桃江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桃江县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桃扶领办发〔2018〕15号）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建立脱贫攻坚村级监督员制度，通过聘请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将监督关口下移到有贫困人口的每一个村（社区），狠抓扶贫领域作风建设，监督村级脱贫攻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保障扶贫资金安全、高效、精准使用，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工作职责
1. 对作风建设进行监督。对扶贫工作相关人员是否遵守作风建设相关要求、是否积极主动帮扶贫困户解决问题、是否存在工作不负责任等情况进行监督。
2. 对贫困户进入进行监督。对所有识别贫困户是否符合国家贫困标准、进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公示是否到位、是否有群众反映问题、是否有“四类人员”、民主评议会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愿、是否存在优亲厚友现象等情况进行监督。
3. 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对贫困户政策落实是否到位、是否精准、是否有成效、是否存在优亲厚友现象等情况进行监督。
4. 对帮扶工作进行监督。对驻村帮扶工作队是否按要求驻村开展工作、是否有工作成效、群众是否满意等情况进行监督；对结对帮扶责任人是否按要求上门走访、是否帮助贫困户落实政策、是否有帮扶成效、贫困户是否满意等情况进行监督。
5. 对贫困户退出进行监督。对拟脱贫贫困户是否稳定达到“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要求、是否亲自签字、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公示是否到位、是否有群众反映问题、是否存在数字和虚假脱贫、民主评议会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等情况进行监督；对拟清退贫困户清退理由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公示是否到位、是否有群众反映问题、民主评议会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愿、本人是否知晓等情况进行监督。
6. 对扶贫资金进行监督。对扶贫资金使用是否存在违规、是否不公正不合理、是否优亲厚友、公示是否到位、使用程序是否合法合规、资金使用是否高效精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7. 对工作落实进行监督。对本村（社区）是否按上级要求扎实开展各项扶贫工作进行监督。
五、工作要求
1.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要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监督。脱贫攻坚监督员要了解关心脱贫攻坚工作，熟悉工作要求以及村（社区）的相关情况；要严格遵守纪律和相关规定，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建议；要切实增强服务贫困群众的意识，积极走村到户，宣传精准扶贫政策，传达脱贫攻坚正能量，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奔康的信心和决心。
2. 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向本镇扶贫工作站汇报工作。监督员需每月月底向镇扶贫工作站汇报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发现原则性错误应立即上报。
三、具体业务知识
1.贫困户进入。在贫困户的对象识别中坚持“一看房，二看粮，三看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五看有没有病人躺在床”的5看工作法。严格按照户主申请、村民小组评议提名（算漏评的）、县级信息比对（其中要签订信息查询授权书，以便县级扶贫、住建、工商、车管、银行等主管部门，对贫困户家庭开展信息比对和核查、通过后反馈乡镇）、村民代表评议和表决、村委会审核公示、乡镇政府审核公示、县扶贫办复核、县人民政府审批公告。
因各种原因造成漏评的现在需要新识别为贫困户的必须严格执行精准识别“五进入”：即重大疾病户、重度残疾户、贫困移民户、重灾户、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八不进：1、配偶、子女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有固定工作且收入稳定的；
2、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的（5万以上的）；
3、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
4、家庭中有齐备的高档电器，有机动车辆（残疾代步车，农用手扶车、农用三轮车除外）工程机械或大型农机具的；
5、家庭成员中有就读私立高收费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的；
6、长期（两年以上）不在本村居住且务工经营有稳定收入和居住条件的，或与本村以外子女、亲属共同生活有保障的；
7、从事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能人；
8、有稳定财产性收入的标准。
对于儿女有赡养能力的人员要严格审查，认真评议，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纳入贫困户范围；对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人员不纳入贫困户范围。
2.贫困户退出：首先，强调一点，贫困户退出不代表不再享受贫困户待遇，只是对贫困户现有家庭情况的审查。
贫困户退出需满足“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三个条件。
一超过：以2017年为例，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超过3208元就算是收入达标，这一项脱贫标准就达到了。也就是说，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年的年收入上万，那至少三口之家之绝对达到了脱贫标准的。
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这就是家庭中基本的温饱问题，家庭成员只要有吃有穿，就算脱贫标准达到。
三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有保障。这三个是重点。
义务教育保障，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会因贫辍学，其中不包括因残疾无法上学的（这一类成员是否在特殊教育学校上学或者送教入户），学生自身不愿就读的（这要做好相应的报告）。同时，国家对学生补助力度也比较大。在县内就读幼儿园至小学的，500元/期；就读初中的，625元/期；就读高中的,享受助学金1500元/期；（县外就读需要由学校开就读证明，扶贫工作站开贫困户证明，再去学生资助中心申请。）在县内外就读中职、高职的全日制学生，1500元/期。
医疗保障，即每个贫困户家庭均购买新农合医保，医保180元/人/年，补助90元/人。
住房有保障，即贫困户的住房架构是安全的。若贫困户住房不安全，不可以进行脱贫。如果大家在走访的过程中，出现了已经脱贫但是住房存在危险的，请将相关情况反映。
住房不安全的情况，可以申请危房改造。危房改造分两种房屋情况，原则上C级危房必须实施加固改造，鼓励具备条件的D级危房除险加固，如果对D级危房进行新建，那么面积控制：1人户35平方米，2人户45平方米，3人户60平方米，3人以上农户人均18平方米

附件：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情况统计表










附件
修山镇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情况统计表
	序号
	村（社区）
	姓名
	性别
	年龄
	人员类别
	联系电话
	备  注

	1
	三官桥村
	赵美
	女
	31
	群众
	18873722298
	

	2
	麻竹垸村
	钟正初
	男
	65
	党员
	18373704237
	

	3
	洪山村
	何新成
	男
	72
	党员
	18773740499
	

	4
	康家村村
	赖国红
	男
	51
	离任村干部
	13875304061
	

	5
	莲盆嘴村
	胡仁恩
	男
	75
	离任村干部
	15197787410
	

	6
	舒塘社区
	汤合辉
	男
	62
	离任社区干部
	13786708868
	

	7
	花桥港村
	赵建保
	男
	63
	离任村干部
	15197790208
	

	8
	月明山村
	贺禹山
	男
	69
	党员
	13875388964
	

	9
	修山社区
	陈春华
	男
	68
	离任社区干部
	18390412590
	

	10
	九都村
	贺礼生
	男
	70
	离任村干部
	18570669093
	

	11
	八都村
	贺雪初
	男
	55
	群众
	18773742755
	


备注：人员类别填写贫困户、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其他。
